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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九十五學年度第二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六年三月十三日(星期二)上午十二時正
地點：理學院會議室
主席：黃院長博惠    記錄：歐安臺秘書
出席代表：洪豐裕主任，李林滄主任，藍明德主任，詹進科主任、李豐穎代表、陳繼添代表

賈明益代表，龔志榮代表，林中一代表，余明興代表
列席代表：戴佩芬助教(助教代表)、陳秀蘭小姐(職員代表)
請假：李宗寶代表、張軒彬代表(出國)
一  主席報告：現在出席人數十一人已達開會法定人數，正式宣佈開會。

(一)此次是95學年度第2次院務會議，本人擔任院長已一年多，去年院內有許多活動，尤其配合校長推動的競爭型計畫，幸而有各位大力幫忙，在此感謝大家。
(二)本院在全校的表現上相當不錯，尤其在臺大圖資所黃主任對全台T12的研究調查，中興已超過中山及中央，相當的不容易。而理學院在本校做了相當大的貢
獻，成長率2003年為19.3%，2004年為6.3%，2005年31.8%，2006年16.8%，平均百分之二十的成長率在本校的能見度即高，多次在校內重大會議中被認同。

(三)此次的競爭型計畫本院提出兩件，一件由化學系提出，以「化學系共同教學環境改善」為主軸，此與老師及學生的教學息息相關。另一件以「影像科學計
畫」為主題，包含物理、應數、資科三系，為跨領域跨系所計畫。學校規定一個院只能提三件，本院能整合系所的計畫是很好旳。

(四)本院廣場前混凝土中心建物殘舊有礙觀瞻，去年已多次在學校的會議中要求搬遷，九月份該中心取得新建物使用執照後，本院以簽呈請學校執行並經校長同
意，而目前該中心仍留有堆積物在其中，使此景觀計畫無法進行。在此希望獲得大家的支持，向學校再次上簽，請校長督促總務處能將拆除與造景一次完
成。

藍主任回應：
本系對於競爭型計畫院裡以「影像科學」為主軸並不反對，只是對決策的過程，物理系有些意見。

院長回應：
在此對物理系表逹歉意。競爭型計畫依校方的指示，其原則第一點即以單位整併為最優先，本院系所少，不似農資學院有許多性質類同的系可以做整併，所

以院才想以跨領域及跨系所整合成為一案提出，如果協調過程當中處理不妥，在此深表歉意，也希望各位一定要把意見反應給我。
二 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宣讀95學年第1次院會決議－略)
三 各系所重點工作報告：

(一)化學系洪豐裕主任：
1.本系本學期新聘教師三位，八月一日將再聘請一位，目前已進行作業中。
2.本系2006年發表於SCI，且為主要作者之論文共篇，Impact Factor總分逹181.758，平均每人2.7，比前年進步25%。
3.去年十月本系舉辦了50週年慶系友回娘家活動，共計有五、六百位系友參加。
4.本系在廢棄物的處理上遭遇困難。去年本校有個全校環保計畫，處理了本系部份廢棄物，雖然我們已儘量減量，但仍有部份的廢水等廢棄物未能清除。而
本系費用今年已減到四百萬以下，要維護確實有其困難。希望學校儘量勿將經費控留在學校，此有球員兼裁判之嫌，請同仁儘量在學校會議中反應。

5.空間問題：近年來有六位老師退休，而新進同仁大都是做實驗的，所以空間已顯不足。本系已遇到空間與經費的瓶頸，而系的研究每年都有20%的成長。
(二)應數系李林滄主任：
院長各位主任及老師：
1.師資方面：二月黎自奮老師退休，今天又一位老師提出退休申請，預計兩年內還會有一位申請。目前本系仍有一位員額預計於八日一日起聘，現正作業
中。

2.學生報到率很高，而高中資優班下學年將增開一班，其他推廣班將陸續辦理。
3.論文發表上，本系維持在五十多篇。去年本系有五位老師獲得「學術研究成果發表獎勵」，另外王國雄教授的論文還在送審中。
4.目前較擔心人力問題。學校提出下學期大班教學方式，我們可以知道鐘點的減輕情形。等一下有對本院人力配置較優異的爭取方案，是對外開設課程的部
份，請大家要支持。在送校務會議時，可和文學院、生科院等院取得支持，如此才可反映實際的教學需求。

(三)物理系藍明德主任：除了書面外，有幾點報告：
1.人事方面：這學期新聘的紀凱容老師，前天剛生了小baby。
2.研究方面：國科會計畫共13件，論文數持平。去年本系有兩位同仁獲得「興大之光」，是廖思善老師的豹紋理論及阮俊人老師的論文被發表在Physical

Review Letter，並受到Physical Review Focus及C&E News特別報導，得到肯定。
3.教學方面：施明智在教學方面獲頒教育部95年度『基礎科學前瞻性人才培育計畫』優等獎。本系的互動式教學，歡迎本院同仁與本系多所切磋，以提供本
系改進意見。

4.本系目前已有兩位女性同事，而也正陸續生產，本系在如何對待女性同仁上，也正在學習中。建請學校在對升等等方面，能體諒女性同胞，增加其緩衝
期。



95學年度第2次理學院院務會議紀錄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SMART/桌面/meeting會議記錄/95/理學院院務會議/理學院院務會議9502.html[2012/6/4 下午 04:51:15]

5.未來發展：本系已有兩個新設研究所經學校通過後送教育部中，原提送之「奈米科學暨能源研究所」依學校建議，已改送「奈米科學研究所」。
 (四)資科系詹進科主任：有兩點重點報告：

1.員額方面：研究生人數是因市場導向而來，當初為了配合國家政策而增加研究生人數，老師則是為配合學生而增加。現在學校不能倒過來說老師負擔太
重，要求把研究生名額給別人，如此不合常理，這我反對。

2.展望未來：「電機資訊學院」之議不是突然出來的，兩年前的1月14日在王主任的時候就已提出，鄭院長也知道。在此說明的目的不是要說服大家，只是
要說明成立對資科系與理學院的利弊得失，讓大家一起來研究。

 (五)院長回應：
員額的確是一大問題，學校週五就將召開員額會議討論，學校原有一套標準，後來修改的員額準則，對本院相當不利。本院目前依學校標準只能有八十
位，其他的是支援外系服務課程而增加的。

四 討論提案
(一)提案人：院長交議
案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教師評鑑辦法」案，請討論。
決議：第三條無異議通過，第十一修依學校辦法第九條規定，修正後通過(如附件一)。
本修訂後辦法於九十六學年(含)以後適用。

(二)提案人：院長交議
案由：建請修訂本校「國立中興大學教師員額配置準則」第二條第二款條文，請討論。
決議：無異議通過，並提送校務會議討論(如附件二)。

(三)提案人：院長交議
案由：擬訂定「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教師升等、改聘、延長服務申復專案小組組織及評議辦法」案，請討論。
決議：修正文字及第六條條文後通過(如附件三)，並送請學校核備後實施。

(四)提案人：化學系
案由：化學系擬於97學年度申請大學部增班案，請討論。
決議：經討論後同意化學系於97學年度申請大學部增班案，並提送研發會議討論。

(五)提案人：資訊科學系
案由：擬於97學年度與電機工程學系合併成立「電機資訊學院」案，請討論。
討論：
詹主任：本案為二年前1月14日王主任在系務會議上提到此案，經與電機系討論並同意此案。在一次會議中校長希望能重新確定此案，經過人事變動與情況

的不同，本系於上學期12月6日召開會議並通過此案。此案為系的既定方向，如環境許可，希望能美其事。就系主任的觀點來看，資科系在國內屬中
等資質，如能與電機系結合，好處為相近的資源、課程、軟硬體皆能結合。國內目前的情況台灣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成功大學、中正大學皆
有電機資訊學院，在環境許可的情況下，中興大學也應該有機會成立電機資訊學院。提出此案，希望委員們能共同討論時機是否成熟，並給予指教。

余明興老師：這個算是個趨勢，看起來比較有競爭力，資源整合得好對學生的教育、提供的課程或其他的訓練會比較充足，對學生也有好處，對我們招生來
講也會有好處。但我們的資科系與電機系其實並不大，合起來也許不如交大的資工系、電子系，如此分散出去對於競爭很不利。

詹主任：補充一點，在校長的促使下才再度推動此案，使此案熱絡起來。林院長曾說假如電機出走，對於工學院影響也很大，但也表示既然是趨勢可以好好
考量。促成此案，對於我們的好處為增加學生來源，希望能培養出我們自己研究所的人員。目前比較困難的一點為空間問題，無法馬上就蓋出一棟大
樓，這個問題需要未來好幾年去慢慢發展，但這幾年的問題不該是系或是院的責任，是學校要有的政策。希望學校能撥經費下來建設，但目前無回
應。

院長：就此案單純的評估優缺點，站在理學院的立場，應評估此案對於理學院所帶來的衝擊，有老師建議用客觀的數據來呈現對理學院的影響，資料已發給
各位委員參考，人力、員額、空間等資料顯示，對於理學院的影響衝擊很大，希望各位老師能充分討論及溝通。

藍主任：關於資科系與電機系合併成立「電機資訊學院」，雖然給予祝福，但就空間問題而言的確需要深入考量，未來資科系若不在理學院，仍佔用理學院
空間，以後要擴展會有問題產生。如電機資訊學院大樓都準備好沒有問題，我們當然樂見其成。

龔老師：希望配套措施處理好，能有個緩衝期，避免衝擊到理學院的資源。
林中一老師：個人樂觀其成，但各方需要協調好，總希望兩全其美，推動此案可能需要一點時間。
李主任：依數據看來，資科系佔的比例相當重。搬出後，經費減少的額度、包括院的控留費都減少很多，對於未來理學院其他系影響很大。經費部分應該考

慮怎麼向學校爭取，找出比較好的緩衝方式，或是增加招生的員額。應數系有許多關於計算機的課程，是否可接手繼續做，讓招收的學生能多些，系
上也有許多負責資訊方面的課程，也該讓他們有發展的空間，有關計算機及計算的領域，應數系研究所可以招生。要推動此案，的確須考慮到員額、
空間，如果學校重視電機資訊學院，希望可以爭取到該有的資源。

賈老師：意見和大家差不多，希望學校能承諾給予該有的空間與資源。
洪主任：如果是時勢所趨，也是件好事。但這是個很大的變動，資科系在理學院的份量很大，應該讓全院的同仁知悉這件事，在這個會議之前，本系對這個

案子全無了解，這個消息也讓系上同仁很震驚，今天要做出決議太匆促了，空間、員額等問題很大，當然希望電機資訊學院能有一個獨立的空間，如
果分散在其他地方，對於發展也不太好。關於員額問題，化學系或其他系都需要膨脹、繼續發展，這些都需要員額，因為資科系出走，造成其他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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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額減少，影響很大。希望能跟學校建議，既然要成立電機資訊學院，請給予我們員額及空間，等這些東西都有眉目之後，自然能水到渠成。
陳繼添老師：其實應該是配套措施的問題，資科跟電機在該院都是大系，應該由這二系出發向學校爭取空間，這樣可以得到一個緩衝，對於理學院及工學院

的衝擊比較小。配套措施好一點的話，大家都樂觀其成。如詹主任所言，校長那邊也贊成，那應該由校長那邊去推動，去營造電資學院在中興大學成
立的必要性，在整個空間規劃，不管是員額還是經費上，都要有一個好的配套措施。

李豐穎老師：現在的困境是跟學校要不到資源，既然是學校要執行的政策，是否可請校長或是二位系主任在院裡辦個公聽會，讓大家提意見，表達同仁們的
需求及想法，以達到大家的共識。不能只是我們幾個代表就能決定。同仁們達成共識後，再來推動這個案子，衝突也不會太大，阻力也能減緩。希望
藉由公聽會，說明為什麼要成立電機資訊學院，對理學院有何衝突，解決方案為何？

李主任：其實電機資訊學院是個趨勢，逢甲大學的電機院規模相當大，要與人競爭的話，應該要投入相當資源，不能就現有資源倉促成軍，這樣無法與人競
爭。

詹主任：事實上是因為校長建議才開始推動此案，就提供的數據來看，衝擊力道相當大，當然我們也希望學校能夠就員額、空間、經費三個問題有相對應的
看法，希望我們能在這樣的基礎上去工作。

院長：針對這個問題需要充分討論，不宜匆促進行表決。就剛才大家的意見，歸納出幾點，現在院內知道這個案子的同仁不多，希望能藉由公聽會讓所有同
仁都能充分了解。理學院的老師比較關心的是此案對於同仁、院的衝擊，可以藉由公聽會做為溝通的管道，校長的立場很重要，需要他支持給予資
源，如果能獲得資源，對於電機學院及理學院都很有利。剛剛所提到的配套措施相當重要，真正能夠讓配套措施實行在於學校，所以希望校長能出席
公聽會，看學校能夠給予多少空間、資源、員額(包括教師員額、學生員額)、經費，等待配套措施能完善，可改善對理學院不利的因素，再來決議此
案。如何促使此案，剛剛討論有二個重點，第一，理學院有義務與責任讓院內同仁充分了解此案；第二，也是問題的關鍵點，即是員額、空間、經費
三個問題，如果這些問題無法解決，即使樂見其成，但也無法去執行，空間、員額皆受限便無法去推動。希望校長能做出表示，如何改善此情形。

詹主任：其實順序應倒過來，等校長對於做出部分的支持，再來舉行公聽會才有意義，依程序向上呈現本會議討論之結果。
余老師：今天也無法要決議同意或不同意，基本上是樂觀其成，但首先要有完善的配套措施，第二，主要要讓院內同仁充分了解，希望能舉辦個公聽會。
詹主任：此案希望能開誠佈公的來討論，屆時會邀請所有相關人員一起來聊聊。
院長：希望校方能確實拿出東西出來，能有完善的配套措施，對於理學院的衝擊及影響降到最低，才能確實討論此案，待情況有所改善，再回過頭討論

此案。
決議：經討論後，建議：

1.讓理學院老師充分了解成立「電機資訊學院」對本院空間、員額及經費等方面的衝擊。
2.俟學校對成立「電機資訊學院」之空間、員額(含教師及學生)及經費等關鍵問題有了配套措施使理學院之衝擊有了顯著改善時再議。

五 臨時動議：無     
六  散會(二時四十分)。

附件一

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教師評鑑辦法
91.10.24九十一學年度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

96.03.13九十五學年度第二次院務會議第一次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提升教師教學、研究、與服務之績效，依據本校教師評鑑準則訂定本評鑑辦法。
第二條  凡本院編制內之各級專任教師均應依照本辦法接受評鑑。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接受評鑑：

一、年滿六十歲者。

二、獲選為國家學術研究院院士者。

三、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教育部特優教師獎，或更高之國內外榮譽，經系、院評會審查通過者。

四、曾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獎達三次以上者。

第三條  本院各級專任教師每三年應接受一次評鑑，三年之計算不包括留職停薪、在職進修、借調等期間。新聘教師於到校滿三年開始接受評鑑。
第四條：本院應於每學年開始時，組成教師評鑑小組，負責該學年度院內教師之評鑑工作。評鑑小組由院長擔任召集人，小組之成員由各系以票選方式各推舉二位

教師組成。

第五條：評鑑之內容分教學績效、研究績效、服務績效等三大部分。各系可按該三部份選擇百分比，各單項最高不超過百分之七十，最低不低於百分之十。每位教

師可選擇各單項比例接受評鑑。評分細則由各系自訂。

第六條：評鑑小組應於評鑑前至少一個月，通知各系據實填妥表格，並附必要之佐証資料，送至評鑑小組，以便進行評鑑。本院年度之評鑑工作應於五月底以前完

成，相關規定如下：

一、評鑑會議應由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含）出席始得開議。

二、委員應迴避與自身評鑑有關之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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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含）評分未達七十分以上始為不通過。

第七條：教師評鑑小組依評鑑結果，應建請各系推薦教學績效特別優良之教師，至本校「教學特優教師獎」受理單位；對研究績效特別優良之教師，則

建請其申請本校「研究績優獎」或「青年教師研究獎」；對服務績效特別優良之教師，則建請其單位於本校行政會議中提案給予表揚。

第八條：評鑑未達通過標準者，次年應接受「再評鑑」，直至通過為止。

第九條：教師接受任何一次「再評鑑」未達通過之標準者，各系教師評審會依理學院相關規定，議決處理。如作成懲處案，應提請院、校級教師評審會進行複審與

決審。

第十條：連續三次評鑑未通過者，評鑑小組應建議所屬各系教師評審會進行懲處，懲處方式為次一學年度不准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

第十一條：原則上，新聘教師經兩次「再評鑑」仍未達通過標準者，應建議不予續聘。講師與助理教授超過八年未能升等或經兩次「再評鑑」仍未達標準者，也應

建議不予續聘。

第十二條：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送校核備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附件二
 

「國立中興大學教師員額配置準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建議修正條文 原訂條文 說明
第二條第二款
提供學校共同、通識及全校服務性課

程之單位，應依該類課程授課時數、修
課人數、輔系、雙主修等，以每學年增
開14學分則以增加一位編制內教師或專
案教師員額為原則，員額由教務處控
管。

 

 
提供學校共同、通識及全校服務性課

程之單位，應依該類課程授課時數、修
課人數、輔系、雙主修等，以每學年增
開18學分則以增加一位編制內教師或專
案教師員額為原則，員額由教務處控
管。

 

 
原條文所規定之
學分數與本院教
師授課實際情況
差距甚距。

 

附件三

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教師升等、改聘、延長服務申覆專案小組組織及評議辦法
         96.03.13九十五學年度第二次院務會議通過訂定)

 

第一條：本辦法依據本校教師升等、改聘、延長服務申覆處理要點訂定。

第二條：本院教師升等、改聘、延長服務申覆專案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由本院專任講師(含)以上教師就全院專任合格教授中選舉產生七名委員組成，每
系(含所)至少一名，至多二名。本小組成員不得兼任院教評會委員。

第三條：本小組委員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委員因故出缺時，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第四條：本小組第一次會議由院長召集，並於會中推舉一人為主席，擔任會議召集人並主持會議。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其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主席。

第五條：與討論事項有關者，得由主席邀請列席。

第六條：本院專任教師對於其個人升等、改聘、延長服務情事，認為系(所)教評會行政程序有明顯疏失時，得於收到該級教評會審查結果通知書十日內，本小組提
起申覆。

第七條：本小組委員與申覆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迴避之，不得參與評議。

第八條：本小組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始得開議，並應給予申覆教師充分說明申覆理由之機會。如本小組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
申覆之理由，則將審議紀錄連同申覆者有關資料送請原教評會復審，否則予以退還。原教評會復審結果應具體說明贊成或反對本小組決議事項之理由，送
本小組確認後結案。申覆人如有不服審查結果，得再向校申覆專案小組提出申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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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本辦法未盡事項悉依相關法令及本校有關法規辦理。

第十條：本組織辦法經本院院務會議通過報校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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